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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文件
浙水院〔2024〕36号

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关于印发
《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已经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水利水电学院

2024年 5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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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利水电学院
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我校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（以

下简称“科研启动费”）的管理，提高科研启动费的使用效益，根

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研启动费是学校为引进人才来校开展工作提供的

经费支持，主要用于引进人才（项目负责人）的科研基本条件建

设和为争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而开展的前期调研、预研等工作。

第三条 科研启动费实行项目负责人和专款专用制度，审批

使用流程按学校财务规定执行，项目负责人对科研启动费使用的

合理性和真实性承担直接责任，确保科研启动费充分发挥效益。

第四条 人事管理部门负责确定科研启动经费预算金额；科

研管理部门和财务管理部门负责管理、拨付科研启动经费；二级

教学科研单位负责经费使用指导和监督。

第五条 科研启动费的使用期限一般为 5年（有相关合同、

协议的按约定执行）。以拨付当年算起，到期后结余经费可延期

使用两年。

第六条 引进人才来校后，在使用科研启动费前需填写《浙

江水利水电学院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任务书》，提出工作任务和

绩效目标，所在二级教学科研单位组织评审并立项。



- 3 -

第七条 科研启动费中凡涉及仪器设备采购相关的，按国家

及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所购置的设备均属学校国有资产，应按照

学校相关规定进行审核和管理。报销所购置的外协设备时，须附

相关合同书或接收单位的签收证明。所购置的仪器设备（包括科

研设备、实验器材等）均应先申报年度经费预算及政府采购预算，

按学校采购相关（资产配额）规定执行。

第八条 科研启动费不计入二级教学科研单位科研到款经

费，不作为个人业绩计入科研工作量。

第九条 科研启动费不得用于与科研无关的事宜。对违反使

用规定或管理不当的，将停止资金使用；情节严重的，将按照国

家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十条 科研启动费使用年限期满后，引进人才提交期满工

作总结。二级教学科研单位根据科研启动费任务书（有合同、协

议的以合同或协议）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可作为聘期考核的

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一条 科研启动费开支应符合国家和学校有关经费管理

的相关规定及财经法规。支出范围主要包括：印刷费、邮寄费、

专用设备费、材料费、测试化验加工费、数据采集费、出版/文献

/信息传播费、差旅费、学术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劳务费、专家咨询

费、设备维修费、实验室改装费等。不得开支有工资性收入的人

员工资、奖金、津补贴和福利支出，也不得用于国家和浙江省规

定不得列支的其他支出。劳务费仅用于发放项目负责人指导在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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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（含在校联合培养研究生）助研津贴，且不得超过 20%。

有相关合同、协议的按约定执行。国际学术会议费应先申报预算，

按学校下达预算执行。

第十二条 科研启动经费使用单笔经费支出在 5万元以下的，

由项目负责人审批；单笔经费支出在 5万元以上（含 5万元）至

10万元的，由项目承担单位（部门）主要负责人审批；单笔经费

支出在 10万元以上（含 10万元）的，项目承担单位（部门）主

要负责人审核签字后，由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负责审批。

第十三条 引进人才由于个人原因离职，按人才引进协议约

定退回科研启动经费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管理部门、人事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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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办公室 2024年 5月 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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